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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水智能” 或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2,50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72 号）。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尚水智能” ，股票代码为“301513”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2,500.0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66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0000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 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联尚水智能战略配

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尚水智能 1 号资管计

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5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10.00%；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 125.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375.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25.0000 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1,525.0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71.7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00.0000 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8.24%。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2,125.0000 万股。

根据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1,802.01617 倍，

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425.0000 万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00.0000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1.76%；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1,025.0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 48.24%。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44749279%，申购倍数为 6,908.49727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限售期安排、 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并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

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

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尚水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

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6 年 4 月 10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 10%（若不足 1 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0.0000 万股，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20.00%。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联尚水智能战

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25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其他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25.0000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5.00%。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75.0000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 125.000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二）获配结果

截至 2026 年 4 月 1 日（T-4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2026 年 4 月 14

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 《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深圳市前海弘盛创业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

182,254 4,858,891.64 12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7,276 3,926,378.16 12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4,094 4,907,946.04 12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4,094 4,907,946.04 12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84,094 4,907,946.04 12

中创新航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4,094 4,907,946.04 12

荆门亿纬创能锂电池有限公司

184,094 4,907,946.04 12

国联尚水智能战略配售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2,500,000 66,650,000.00 12

合计

3,750,000 99,975,000.00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2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 号）、《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5 年修订）》

（深证上 〔2025〕224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5〕57 号）、《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4〕277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

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6 年 4 月 8 日 （T 日）

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9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 8,999 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

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6,119,38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6,119,380 万股，根据《深

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4,003,110 65.42% 7,885,989 71.69% 0.01969966%

B

类投资者

2,116,270 34.58% 3,114,011 28.31% 0.01471462%

总计

6,119,380 100.00% 11,000,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所致。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初步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

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0 日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水智能” 或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2,50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6〕72 号）。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限售期安

排、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6 年 4 月 10 日（T+2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6 年 4 月 10 日（T+2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

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6 年 4 月 9 日 （T+1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11 室主持了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 签 号 码

末“

4

”位数

7533

末“

5

”位数

83123

，

08123

，

33123

，

58123

末“

6

”位数

688147

，

188147

，

438147

，

938147

末“

7

”位数

3412036

，

1412036

，

5412036

，

7412036

，

9412036

，

0569619

，

5569619

末“

8

”位数

71770886

，

21770886

，

46770886

，

96770886

，

84097369

末“

9

”位数

140945117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20,500 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尚水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0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

证券代码

:603158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8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控股股东腾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龙科技” ）持有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3,768,23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490,770,148股的27.26%；5%以上股东蒋依琳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1,597,

23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51%；实际控制人蒋学真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250,4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5%。

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86,615,94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8.03%。

腾龙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86,676,000股， 占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的46.45%，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66%。

公司于2026年4月9日获悉控股股东腾龙科技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腾龙科技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11,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2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4

解除质押时间 2026年4月8日

持股数量（股） 133,768,236

持股比例（%） 27.2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75,676,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6.5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42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腾龙科

技

是 11,000,000 否 否

2026年4

月8日

2029年4

月7日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

分行

8.22 2.24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 11,000,000 - - - - - 8.22 2.24 -

3、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腾龙科技 133,768,236 27.26 86,676,000 86,676,000 64.80 17.66 0 0 0 0

蒋依琳 51,597,231 10.51 0 0 0 0 0 0 0 0

蒋学真 1,250,480 0.25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86,615,947 38.03 86,676,000 86,676,000 46.45 17.66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腾龙科技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10,48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7.8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13%，

对应融资金额0.25亿元。 未来 （7-36个月）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76,196,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56.9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15.53%，对应融资金额2.7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自身经营所得、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自筹资金等；腾龙科技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

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腾龙科技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

险。

2、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

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上市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上市公司日常

管理产生影响。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用途。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26-020

转债代码：

110095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解质押及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目前，上海同盛永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同盛” ）持有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份数量为319,222,403股，占公司总股本2,064,181,562股（截至2026年3月31日，下同）的15.46%，是公司控股股东双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良集团” ）的一致行动人；此前，上海同盛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84,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319,222,403股的

26.31%，占公司总股本的4.07%；本次上海同盛办理了解除质押及相同股数的再质押，股份解质押及再质押后，上海同盛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仍为84,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319,222,403股的26.31%，占公司总股本的4.07%。

● 控股股东双良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包括上海同盛、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缪双大和

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60,655,8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1.69%。 本次股份质押（含解质押再质

押） 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384,000,000股，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860,655,852股的

44.62%，占公司总股本的18.60%。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双良集团之一致行动人上海同盛的通知， 获悉上海同盛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

股份进行了解质押并再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同盛永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84,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6.3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7%

解质时间 2026年4月3日

持股数量 319,222,403股

持股比例 15.46%

本次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股

本次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本次解质押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注：上海同盛本次解除质押后又办理了相同股数的再质押，详见本公告“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是否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上海

同盛

否 84,000,000 否 否

2026年4

月3日

质权人申

请解除质

押之日止

中融普惠商

业保理（深

圳）有限公司

26.31 4.07

为子公司

开展业务

提供担保

合计 / 84,000,000 / / / / / / 4.07 /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存在潜在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双良集团 329,370,517 15.96 300,000,000 300,000,000 91.08 14.53 0 0 0 0

上海同盛 319,222,403 15.46 84,000,000 84,000,000 26.31 4.07 0 0 0 0

双良科技 168,367,210 8.16 0 0 0 0 0 0 0 0

江苏利创 19,392,000 0.94 0 0 0 0 0 0 0 0

缪双大 14,607,722 0.71 0 0 0 0 0 0 0 0

澄利投资 9,696,000 0.4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860,655,852 41.69 384,000,000 384,000,000 44.62 18.60 0 0 0 0

注：合计数与分项数累加和不同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上表中，“双良科技” 指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利创”指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澄利投资” 指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四、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良集团及上海同盛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风险情况，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798

证券简称：宁波海运 公告编号：

2026-008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

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燃料” ）拟自该公告披

露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拟增持股份的数量累计不超过24,130,

684股，占公司总股本（1,206,534,201股）的比例不超过2%，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2026年4月9日，浙能燃料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06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本次增持计

划实施期限届满并实施完毕。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_____10,662,857_____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__0.88__%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22,728,257 1.88%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宁波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宁波甬通海洋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各51%的股份，浙

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191,426,648 15.87%

宁波甬通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83,919,720 15.24%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54,736,242 12.82%

合计 552,810,867 45.82% /

上表中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为截至2026年4月9日数据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浙江浙能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10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自2025年4月10日起12个月内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不适用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累计不超过24,130,684股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1,206,534,201股）的比例不超过2%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5年4月15日～2026年4月2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浙能燃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平台实施增持， 具体增持情况为

12,065,400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44,080,635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1.00%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552,810,867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45.82%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浙能燃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06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已达到增持计划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浙能燃料依据承诺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

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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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9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9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9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山大道1号中信特钢科技大楼三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钱刚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39名，代表股份4,334,257,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7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东11名，代表股份4,019,663,0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4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8名，代表股份314,594,7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3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36名，代表股份102,165,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名，代表股份2,821,7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7名，代表股份99,343,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3%。

2.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表

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股） 占比 反对（股） 占比 弃权（股） 占比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4,334,204,329 99.9988% 36,600 0.0008% 16,800 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11,629 99.9477% 36,600 0.0358% 16,800 0.0164%

2

2025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4,334,141,429 99.9973% 99,100 0.0023% 17,200 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048,729 99.8862% 99,100 0.0970% 17,200 0.0168%

3

2025年下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4,334,209,719 99.9989% 30,900 0.0007% 17,110 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17,019 99.9530% 30,900 0.0302% 17,110 0.0167%

4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制定2026

年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4,334,213,929 99.9990% 27,700 0.0006% 16,100 0.00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21,229 99.9571% 27,700 0.0271% 16,100 0.0158%

5

关于与中信银行开

展存贷款等业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102,115,329 99.9514% 32,000 0.0313% 17,700 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115,329 99.9514% 32,000 0.0313% 17,700 0.0173%

6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4,334,124,476 99.9969% 39,570 0.0009% 93,683 0.00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031,776 99.8696% 39,570 0.0387% 93,683 0.0917%

7

关于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4,334,169,319 99.9980% 33,800 0.0008% 54,610 0.00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2,076,619 99.9135% 33,800 0.0331% 54,610 0.0535%

注：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上述议案5为关联交易

事项，公司关联股东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232,092,

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85%，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长虹、丁江岚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0日


